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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８１８９—２０００《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８１８９—２００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关于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的范围，修订为：规定了摩托车维修企业应具备的人员、组织管理、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设施、设备等条件。适用于一类、二类摩托车维修企业的经营许可审验

（见第１章）；

———取消了关于一类、二类摩托车维修企业的经营范围的规定；

———关于摩托车维修企业的开业条件，调整为对人员、组织管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设施、设备

等条件的要求（见第３章）；

———关于人员条件，调整为对技术负责人、检验员、维修技术人员的要求（见３．１）；

———组织管理、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内容有所完善（见３．２）；

———关于设施条件，规定的生产厂房面积作了调整；增加了对租赁合同的要求（见３．３）；

———关于设备条件，作了调整（见３．４）；

———取消了对流动资金的要求；

———取消了中外合资（合作）维修企业和特约维修中心（站）条件。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维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７）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家欣，张学利，蔡凤田，窦秋月。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８１８９—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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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维修业的分类及开业应具备的人员、组织管理、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设施、设

备等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一类、二类摩托车维修企业的经营许可审验。

２　分类

摩托车维修业按经营规模大小分为一类摩托车维修企业和二类摩托车维修企业。

３　开业条件

３．１　人员

３．１．１　岗位设置及人员数量要求见表１。

表１　人员数量、生产厂房面积、维修工具及设备要求

项　目 一类摩托车维修企业 二类摩托车维修企业

人员数量
应设置技术负责人岗位

至少配备１名检验员和４名维修技术人员

应设置技术负责人和检验员岗位

至少配备２名维修技术人员

生产厂房面积／ｍ２ ≥５０ ≥２０

维修工具及设备

ａ）轮胎拆装设备或专用工具

ｂ）补胎专用工具

ｃ）充电设备

ｄ）空气压缩机

ｅ）砂轮机

ｆ）钳工作业台及工具

ｇ）扭力扳手

ｈ）厚薄规

ｉ）万用表

ｊ）手电钻

ｋ）轮胎气压表

ｌ）气缸压力表

ｍ）外径千分尺

ｎ）内径千分表

ｏ）游标卡尺

ｐ）气门研磨设备或工具

ｑ）维修专用工具及各种拉压具

ｒ）台钻

ｓ）举升作业平台

ｔ）焊接设备

ｕ）镗缸设备

ｖ）磨缸设备

ｗ）涂漆设备

ｘ）排气分析仪

ａ）轮胎拆装工具

ｂ）补胎专用工具

ｃ）充电设备

ｄ）空气压缩机

ｅ）砂轮机

ｆ）钳工作业台及工具

ｇ）扭力扳手

ｈ）厚薄规

ｉ）万用表

ｊ）手电钻

ｋ）轮胎气压表

ｌ）气缸压力表

ｍ）外径千分尺

ｎ）内径千分表

ｏ）游标卡尺

ｐ）气门研磨设备或工具

ｑ）镗缸设备（允许外协）

ｒ）磨缸设备（允许外协）

ｓ）涂漆设备（允许外协）

ｔ）排气分析仪（允许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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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技术负责人应熟悉摩托车维修业务及专业知识，了解相关的行业法规及标准。

３．１．３　检验员应熟悉摩托车维修的相关标准、政策法规和技术要求，具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从业资

格证书。

３．１．４　维修技术人员应熟悉所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并了解摩托车维修及相关技术要求。

３．２　组织管理、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３．２．１　应明示各类证、照、作业项目、收费标准及服务承诺等。

３．２．２　应备有国家、行业和地方的摩托车维修技术标准及所承修摩托车的维修技术资料。

３．２．３　应制定质量保证、检验、设备及配件管理、技术档案管理、安全管理等各项制度。

３．２．４　应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并明示。安全防护、消防设施等应符合有关规定。

３．２．５　摩托车维修产生的废弃物，其收集、存放和处理应符合国家有关的环保规定。

３．３　设施

３．３．１　应有与维修作业相适应的生产厂房和停车场地。生产厂房面积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３．３．２　租赁的生产厂房和停车场，应具有合法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不得少于１年。

３．３．３　生产厂房应整洁、明亮，通风、排水、照明设施良好，地面平整坚实。

３．３．４　摩托车配件应按类别摆放整齐，存放在清洁、干燥处。

３．４　设备

应配备与其维修作业相适应的维修工具及设备，其技术状况应完好，符合相应的产品技术条件等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应配备的维修工具及设备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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